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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 

 

致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规定，

我们对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外担

保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： 

一、公司 2013 年度担保情况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——四川成发普睿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成发普睿玛”）4,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

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成发普睿玛实际使用额度 0 万元。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——中航工业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哈轴”）的 3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，期限五

年。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中航哈轴实际发生担保贷款 15,714.45

万元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 2013 年度未发生其他担保事项。 

二、2014 年担保需求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拟为成发普睿

玛的合计 6,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及控股子公司——四川法斯特机

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发法斯特”）申请的合计 7,000

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。 

我们对本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上述由公司担保的借款资

金的使用，能够为成发普睿玛及成发法斯特的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必



 

 1 

 


